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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5〕16 号

关于校内实习实训基地认定和申报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是我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重要组

成部分,随着近年来购置装备的大型化、流程化和自动化水平的

不断提高，为了充分发挥这些装备的使用效能，发挥校内实习实

训基地的功能优势，提升实践教学质量，经研究拟在校内认定一

批实习（实训）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实习基地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1.校内实习基地是指各学院为完成本科生课程设计、各类实

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劳动教育、课外科技活动、创新创业实

践等所建立的实践场所。

2.实习基地需要有优质的装备条件、复杂的实践内容体系或

工艺流程、安全的实习环境、优良的指导教师队伍，能够满足相

关专业的实习实训等实践条件，符合实践课程标准并能达成课程

的目标。

3.校内实习基地建设要充分考虑其在人才培养中的整体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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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发挥特色优势，投入专项经费加大建设力度。

4.经学校批准的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必须落实专人负责，在校

内实习基地内开展的纳入人才培养课程计划的实践教学项目核

定教学工作量绩效，不予报销指导教师补贴和交通等费用。

5.各学院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工作。

6.基地负责人登录“教务处-实践教学管理平台-教改项目

管理系统-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系统-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内实

习实训基地申报”下载填写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内实习（实训）

基地申报表》，上报至所在单位。

7.各学院对申报书进行审核，签署推荐意见。基地负责人在

4 月 25 前将申报书 PDF 文档（签字盖章版）上传至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申报系统。

8.对申请建设的校内实习基地，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论

证，达到标准后予以授牌。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4 月 14 日


